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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区教育局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

疫情防控把好“十道关”硬核措施的通知

区属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含民办）：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防止疫情向学校扩散、守

护师生安康、维护校园稳定，是教育系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根据教育部“五个一律”、教育厅“十严格”及《广

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关于学校复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特制

定七星区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把好“十道关”的

硬核措施，必须按照“织牢防控网，阻断传播链”的要求，落实落细

各项工作责任，坚决防止疫情向校园扩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把好“组织关”，当好指挥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

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教育系统局机关、各校（园）、培训机

构成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书记校

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防控机制，制定关于学校复学工作预案；“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方案；落实专人值班负责，靠前指挥，真正把责

任担起来，把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好，做到“日部署、日研判、日调度”，

学校领导、党员教师、青年团员要冲在前、做表率。

二、把好“入口关”，当好守门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

教育培训机构必须按照教育部“五个一律”，校园实行封闭性管理的要



求。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返校，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

师生进校凭“两证”：教师工作证和学生证方可进入。学校门卫室 24

小时轮班值守，实行行政领导带班、教师值班制度，外来车辆及人员

一律不准入校。严把疫情防控校门关，构筑疫情防控铜墙铁壁。随时

以战斗的姿态，保卫校园战“疫”，筑牢第一道防线。

三、把好“检测关”，当好测试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

教育培训机构，每日要安排校医、教师当测试员。凡是师生员工进入

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凡是确有必要进出校园的外来人员，

必须进行体温测试，体温正常做好登记，方可进入。对发烧咳嗽者一

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疫情防控期间，

学校所有场所设施暂停向社会开放，图书馆、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

等室内场馆暂停开放；学生食堂推行分餐制，减少人员聚集。务必将

病毒、疫情挡在校门外，为广大师生员工筑起安全的长城。

四、把好“消杀关”，当好消毒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

教育培训机构做好防护措施，制定相关消杀方案。定期对学生宿舍、

食堂、教室、办公室、功能室、卫生间等重点区域和场所进行消杀防

疫，明确责任人并做好实时记录。请专业人员对校园公共区域喷洒药

物，整体全面消杀，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要加强疫情防控，筑起

守卫校园阵地安全的“保护网”。

五、把好“排查关”，当好观察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

校外培训机构，要建立师生员工健康管理机制，建立“一人一卡”健

康档案。要安排专人对师生的健康状况、假期出行和参加聚会情况逐

一进行统计核查，动态监测。对师生外出情况做到动态第一时间掌握、

信息第一时间上报、措施第一时间到位、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严格落

实开学前居家观察 14天的要求，确保精准摸排，全面覆盖，无遗漏。

对仍在重点疫情防控地区的师生应通知暂不返校。对假期留校或已提

前返校的师生员工，做好疫情防控管理和监测排查工作。开学后，各

校应严格落实学生晨午检制度，做好体温、体征监测。做好师生因病

缺课缺勤登记等日常管理工作，因病缺课缺勤人员应根据医疗机构出

具疾病证明和村（居）委会出具隔离期限确认证明后方可返校。如发

现疑似状况的人员先行隔离观察，第一时间报告当地疾控机构，及时



安排到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

断、早隔离、早治疗。

六、把好“物防关”，当好保障员。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安

排下，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在正式开学日之前，

务必提前做好体温测量仪、消毒剂、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保障

物资到位。有条件的学校可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温控门，为全体师生

当好保障员。保好责任田，护好“一校人”。

七、把好“信息关”，当好联络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

教育培训机构要自觉服从执行相关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决定、命令，

自觉接受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等部门采取的防控措施。各校安排专人

负责填报教职工和学生外出情况、健康情况以及线上教学学习情况汇

总，认真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严禁迟报、少报、漏报、

瞒报和谎报，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

八、把好“宣传关”，当好宣教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

校外培训机构，要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教育，张贴戴口罩、测体温、

勤洗手等宣传标识。建立完善校园家庭沟通渠道，在原计划正式开学

日之前，通过 QQ、微信等平台，及时通报学校防控情况，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发布相关信息，加强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教育引导师生和

家长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延迟开学期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

指导学生学习使用由教育部门组织开发或推荐的公共教育资源，确保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网上教学过程中要注意青少年身心健康，

适当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长。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按要求一律暂缓开

展线下服务。

九、把好“督查关”，当好监管员。区教育局和全区各级各类学校、

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自身做好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督查，要科学

有效控制疫情传播和蔓延，全力应对和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切实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和健康。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组织管理、

制度措施及落实情况、人员管控及疫情报告情况、场所管控、防控物

资储备情况、学校值班值守情况进行实地督查。认真督导，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完善。

十、把好“追责关”，当好监察员。区教育系统党工委、教育局纪



检建立两级追责机制，加强督导检查，对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不力、落

实不到位的学校和个人，或故意违反疫情防控管控措施的，可以按照

有关制度和程序规定进行追责，确保政令落地生根。

保障师生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始终是教育事业一切工作的底线和

红线。随着假期即将结束，师生返校，学校战“疫”将进入更为关键

阶段。一定要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确保返校过程安全、有序，为复学

做好全面充分准备，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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